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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年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路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一般警察考試、高員三級鐵路人員考試 

類 科：行政警察人員、人事行政、法律政風、財經政風、事務管理、運輸營業 

科 目：行政法 

 

甲、申論題部分： 

一、某全民健康保險特約保險醫事服務機構 A，因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理辦

法「未診治保險對象，卻自創就醫紀錄，虛報醫療費用」之規定，遭中央健康保險局停止特

約一個月。問該停止特約行為究屬何種性質之行為？ 

【解題重點】 

本題涉及行政契約與行政處分之區別，以及行為併行禁止原則等問題。 

【擬答】： 

實務見解 

最高行政法院 95 年 7 月份庭長法官聯席會議採行政處分說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規定可知，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於特約期間，有特定情事者，保險人應

予停止特約一定期間。保險人中央健康保險局之所為，單方面認定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有無

該特定情事，並宣告停止特約之效果，並無合約當事人間容許磋商之意味，乃基於其管理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之公權力而發，應認為行政處分。 

另參酌依上揭規定可知，上開停止特約核定，受停止特約核定影響之人，除保險醫事服務

機構外，亦有可能是負責醫事人員或負有行為責任之醫事人員。換言之，該停止特約核定

有剝奪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及負責醫事人員及負有行為責任醫事人員請求醫療保健服務給付

之法律效果，屬不利益處分，應係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而對外直接發生法律效果

之單方行使公權力之行為，自應為行政處分。 

又停止特約期間乃為 1至 3個月，中央健康保險局最終決定該停止特約期間，乃係行政裁

量之結果，此非合約具體規定，更可說明系爭停止特約行為為行政處分。 

學說見解 

學者認為，基於行為併行禁止原則，中央健保局與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締結之合約既屬行政契

約，自不得再以行政處分終止其法律關係。據此，系爭停止特約行為應屬中央健保局終止契

約關係之觀念通知，並非行政處分。 

 

二、某甲向主管機關申請老人年金，經主管機關核准發給。主管機關嗣後發覺某甲未達法律所規

定之年齡，得否向某甲追討已核發之年金？如某甲拒不返還，主管機關應循何種途徑為之？

試附理由詳述之。 

【解題重點】 

本題涉及公法上不當得利請求返還之成立及請求返還方式等問題。 

【擬答】： 

主管機關得依行政程序法第 127 條規定向甲追討已核發之年金 

依題示，主管機關核准發給甲之年金應屬行政處分，依行政程序法第 127 條第 1項規定，授

予利益之行政處分，其內容係提供一次或連續之金錢或可分物之給付者，經撤銷、廢止或條

件成就而有溯及既往失效之情形時，受益人應返還因該處分所受領之給付。其行政處分經確

認無效者，亦同。據此， 

主管機關嗣後發現甲未達法定年齡，原核准處分即有瑕疵，經主管機關另為撤銷處分後，得

據前揭規定向甲追討已核發之年金。 

主管機關應提起行政訴訟法第 8條第 1項一般給付訴訟訴請返還 

按行政機關向人民請求返還公法上不當得利，學說及實務見解原有行政處分說及行政訴訟

說。惟目前多數學說及實務均採一般給付訴訟說之見解，以避免人民重複提起撤銷訴願及訴

訟，不利行政機關請求返還。據此，主管機關應提起行政訴訟法第 8條第 1項一般給付訴

訟，訴請行政法院判命甲返還已核發之年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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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部分： 

  在行政法學上，所謂「過度禁止」者，係下列那一種法律原則的同義詞？ 

平等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 比例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下列那一種法規，在我國現行地方制度中，係由地方立法機關所訂定者？ 

自治原則 自律原則 委辦規則 行政規則 

  行政機關之管轄權，原則上由何種方式決定？ 

機關組織法規或其他行政法規規定上級機關指定  

依人民請求對象而定 依協議方式產生 

  甲服務於財政部臺北市國稅局，因受理年度所得稅結算申報，請求發給不休假加班費，經

遭駁回，得循下列何項途徑救濟？ 

申訴 申復 復審 訴願 

  下列何者非現行地方自治團體性質之公法人？ 

臺灣省 高雄市 臺東縣 嘉義縣大林鎮 

  「公務人員對於長官監督範圍內所發之命令有服從義務，如認為該命令違法，應負報告之

義務；該管長官如認其命令並未違法，而以書面下達時，公務人員即應服從；其因此所生

之責任，由該長官負之」的規定，是下列何法規所明定？ 

刑法 行政罰法 公務人員保障法公務員服務法 

  下列有關公務人員對服務機關未設有托兒設施不滿時，應尋求之權益保障途徑之敘述，何

者錯誤？ 

向服務機關提起申訴  

服務機關對申訴事件，應於收受申訴書之次日起 30 日內，就請求事項詳備理由函復 

申訴未果時，可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再申訴  

再申訴未果時，可向行政法院提起行政訴訟 

  下列有關行政處分撤銷訴訟之敘述，何者錯誤？ 

行政處分如由可分之部分所組成或附有可分離獨立之附款者，得對其中之一部分或附款

提起行政爭訟  

經由綜合判斷，可得某法律除公益外亦有保障特定人之意旨者，其所受之損害得以行政

爭訟尋求救濟 

因已無補救可能而欠缺訴之利益者，亦包括性質上屬於重複發生之權利或法律之利益 

經聽證程序作成之行政處分或第三人不服訴願決定者，其撤銷訴訟得不經訴願前置程序 

  警察命令非法集會之群眾解散，其性質為: 

行政命令 行政處分 行政指導 事實行為 

  下列何者不屬於行政處分？ 

以電腦設備自動彙整稅務資料所製作之核定稅額通知書  

高等法院對於律師登錄事件所為之處分  

總統任命部會首長  

地方政府針對土石流警戒區域命令全體居民撤離 

  有關法規命令之描述，下列哪一項為錯誤？ 

行政機關基於職權所為 對象為一般人民  

其性質為抽象之規定 機關訂定法規命令，得依職權舉行聽證 

  依行政程序法之規定，基於法規之申請，以掛號郵寄方式向行政機關提出者，應以下列何

者為準？ 

送達日  行政機關收文日  

交郵當日之郵戳 行政機關承辦人之簽收日 

  甲所有房屋經新北市政府公告指定為古蹟，甲不服，以其所有建物僅 30 餘年，不符公告指

定古蹟之要件，新北市政府補充說明公告指定古蹟之理由係因系爭建築為新北市僅存之巴

洛克建築。新北市政府之說明屬下列何項行政行為？ 

更正 補正 轉換 第二次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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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列何者非屬於公權力行政？ 

規費之徵收 稅捐之徵收 罰鍰之課處 公物之購入 

  依行政程序法之規定，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如何？ 

生抗辯之效力  當然消滅  

得訴請撤銷  視個案具體事實，客觀認定之 

  下列有關行政訴訟與訴願之敘述，何者錯誤？ 

訴願屬於司法程序之一環  

行政訴訟以言詞辯論為原則  

訴願之提起不以「權利」受到損害為限 

撤銷訴訟係為救濟「違法」之行政處分 

  甲計程車司機讓無駕照之乙駕駛其計程車，經依法吊扣甲駕照 3 個月，並令甲交出駕照，

甲置之不理揚長而去，依行政執行法第 30 條規定，應先如何處理？ 

限制乙之住居  處甲怠金  

扣留甲芝計程車 對甲加以管束 

  下列何種行政規則應刊登於政府公報？ 

組織性 督促性 管理性 裁量性 

  有關違反行政法之義務之行為責任，下列那一項描述為錯誤？ 

以行為人之故意或過失為要件 行為人未滿 18 歲，不予處罰  

不得因不知法規而主張免責 依法令之行為，不予處罰 

  訴願法關於訴願管轄之規定，下列那一項描述為錯誤？ 

對於下級機關就上級機關所委任事件所為之行政處分，應向原委託機關提起訴願不服

鄉公所所為行政處分，應向縣政府提起訴願  

不服縣政府所屬機關之行政處分，應向縣政府提起訴願  

對於受委託行使公權力之團體或個人所為之行政處分，應向原委託機關提起訴願 

  臺中市政府報經內政部核准後，公告徵收捷運需用土地，並依臺中市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

之土地現值，予以補償。甲為土地所有權人，不服公告徵收土地之地價補償，提起訴願，

其訴願管轄機關為下列何者？ 

臺中市政府 內政部 交通部 行政院 

  下列何者不屬於法規命令內容應明確之要求? 

意義非難以理解 為一般受規範者所預見  

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 不得以抽象概念表示 

  甲為廣播電視業者，因申請延長廣播電視執照，經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甲之財務計畫未

臻完備，予以核駁。甲提起訴願，應由下列何機關為訴願管轄機關？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行政院  

監察院  司法院 

  依據民國 99 年 1 月 13 日修正公告之行政訴訟法，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因公法上之保險事件涉訟者，得由為原告之受益人之住居所地之行政法院管轄 

因公法上之保險事件涉訟者，得由為被告之保險人之機關所在地之行政法院管轄 

因公法上之保險事件涉訟者，得由被保險人從事職業活動所在地之行政法院管轄 

於投保單位為原告時，應由其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行政法院管轄 

  下列關於訴願程序之敘述，何者正確? 

受理訴願機關得依職權或囑託有關機關或人員，實施調查、檢驗或勘驗，但應受訴願人

主張之拘束 

鑑定所需費用應由受理訴願機關負擔，並得依鑑定人之請求預行酌給之 

受理訴願機關依職權或依申請調查證據之結果非經賦予訴願人及參加人員表示意見之機

會，不得採為訴願決定之基礎 

除法律別有規定外，訴願決定應經言詞辯論程序為之 

 


